附件2 

[bookmark: _GoBack]芒市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问题协调情况反馈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企业名称： 

	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	申请事项：






	协调结果：





	其它相关说明：





	反馈单位联系人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代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

1.本表由受理市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填列，市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、企业各存一份。
2.在对企业进行协调情况反馈时，应在“其它情况说明”栏对银行机构可以办理业务但须落实的条件或要求、不能办理的原因或理由进行详细描述。

